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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行小品

天下掉下來的債務

◆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書記官 吳幸慈

在臺灣每個城市的角落機關裡，流傳著許

多動人的故事，而在行政執行處工作，更能挖掘

出許多埋藏在社會低階層且不為人知的一面。

由於執行業務之需要，我經常至義務人的居所進行訪查，

因而看盡弱勢族群的無奈。曾見過義務人的子女已多年沒有回家探視，望著老人家用骨瘦如柴

的雙手撿拾資源回收物，不禁為他掬一把同情之淚；也曾見過一無所長的長者，必須藉由擺攤

維生，偶爾遭遇警察開罰單，卻始終如一，不曾抱怨，辛勤努力地工作，只為了可以按時繳交

罰款；但也有義務人透露因不堪經濟壓力，多次自殺未遂，三餐都不繼了，更遑論繳交健保

費，然而，我也見過有一種義務人，明明住的是豪宅，卻故意不繳稅還沾沾自喜，非得等到移

送執行後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將稅款繳清。在行政執行機關工作，接觸過千百種義務人，也因

而讓我遍覽人生百態，不免感慨萬千。

約2年前我處理到1個案件，義務人在執行尚未終結就過世了，他的4名子女因不諳法令，未

於法定期限內向法院聲請辦理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，致背負了義務人的鉅額滯欠稅款，面對薪

水、存款等財產被強制執行，卻也莫可奈何。類似的案件不勝枚

舉，而這些「繼承到貧窮」的繼承人，也就是所謂的「背

債兒」，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，實不容小覷。有心人

士一直以來不斷地為解決「背債兒」的問題，四處

奔走、努力，終於，在民國97年1月2日修正了民

法繼承編，針對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

人，改採「概括繼承有限責任」之制度。此次修

法幫助了許多無端背負父母生前債務的未成年子

女，他們原本必須面對「天上掉下來的債務」，

欲哭無淚，如今總算有了解決之道，該修正案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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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執鑑

因而被形容為保

「背債兒」之

脫困法案。為

求保障更週全，

民國98年6月10日

再度修正民法繼承

編，對於完全行為能力

人亦改採「概括繼承有限責任」之制度，

傳統「父債子還」的定義有了新解，特別

是繼承鉅額債務的「背債兒」問題，終獲

解決，也讓我所處理這個案件的4名可憐、

無辜的子女，重獲新生的機會，真是功德

一件。

身為執行人員的我們，除依法執行

外，更應以「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」的精

神，以同理心認真處理每個案件，對義務

人付出關懷，畢竟，看到義務人在繳稅的

同時，臉上仍然掛著笑容，對我們來說不也是一種幸福嗎？我們左右不了變化無常的天氣，卻

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情；就如同我們無法改變一些不理性義務人的叫囂、謾罵、抱怨，但我們卻

可以用耐心、同理心、樂觀的心去面對、處理。在今日世態炎涼、人情冷暖的社會，行政執行

機關，應當充分落實公權力，實現公平正義，但於執行過程中，也應盡可能地從義務人的立場

考慮問題、解決事情。今日有幸能藉由行政執行機關的工作，盡一己之力，為這冷漠的社會注

入一絲的溫暖與人性的關懷，也許這就是「身在公門好修行」的最佳寫照吧！


